附件3

材料编制要求
请按以下顺序将相关材料编制成册，并在材料封面、侧面加盖填报单位公章：

1．《广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情况表》。

2．填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营执照复印件。

3．产品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只限申报单位为主创新研发的发明专利，同时发明专利的实审或授权时间须在2021年1月1日以后）。已授权的发明专利提供专利证书、授权公告文档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，包括公告书、权利要求书、说明书、说明书附图等）；已经进入实审阶段的发明专利提供实审通知书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公布）、申请公布文档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，包括申请公布书、权利要求书、说明书、说明书附图等）。

4．申报单位产品与国家、省、市内外其他同行类似装备产品主要性能技术参数的对比，具备先进性的证明材料（如同行企业类似装备产品的宣传彩页、网站截图、报价资料等）。

5．已实现首次销售的装备产品需提供与产品对应的国家、行业、团体或企业标准（企业标准需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，网址https://www.qybz.org.cn/）文档（标准全文复印件）。

6．成套装备及单台设备需提供产品自主化率达到70%以上的证明材料（装备产品自主化率情况表，格式见附件6）。

7．成套装备需提供装备工作流程图或产线结构构成示意图。

8．如同一单位有填报多个装备产品情况，请将第1-7项材料按每个装备产品分别编制，分别制作封面（参考格式见附件2）、目录、页码并单独装订成册。
